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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龍 城 交 運 會 討 論 文 件 (22/09 號 ) 

 
九 龍 城 區 議 會  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沙 田 至 中 環 綫 － 九 龍 城 段 諮 詢 方 案  

 
引 言  
 
1.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議 員 介 紹 沙 田 至 中 環 綫 (沙 中 綫 ) － 九 龍 城 段 的 諮

詢 方 案 。  
 
背 景  
 
2. 行 政 會 議 已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批 准 港 鐵 公 司 就 沙 中 綫 展 開 進 一 步

規 劃 和 設 計 工 作 。  
 
3. 港 鐵 公 司 隨 即 到 訪 各 區 區 議 會 ， 就 沙 中 綫 項 目 諮 詢 區 議 員 及 地 區

人 士 的 意 見 。 為 進 一 步 收 集 公 眾 對 沙 中 綫 的 意 見 ， 港 鐵 公 司 現 正

展 開 公 眾 諮 詢 。 預 計 沙 中 綫 將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底 刊 憲 ， 而 建 造 工 程

將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展 開 ， 二 零 一 五 年 完 成 大 圍 至 紅 磡 段 ， 及 於 二 零

一 九 年 完 成 紅 磡 至 金 鐘 段 。  
 
沙 中 綫   

 

走 綫  

 

4. 沙 田 至 中 環 綫 分 為 兩 段，分 別 為 大 圍 至 紅 磡 段 和 紅 磡 至 金 鐘 段（ 見

附 件 一 ）。 大 圍 至 紅 磡 段 將 馬 鞍 山 綫 從 大 圍 延 伸 至 紅 磡，沿 途 設 顯

徑 、 鑽 石 山 、 啟 德 、 土 瓜 灣 、 馬 頭 圍 、 何 文 田 及 紅 磡 站 。 紅 磡 至

金 鐘 段 將 東 鐵 綫 由 紅 磡 站 ， 經 第 四 條 過 海 鐵 路 及 會 展 站 延 伸 至 金

鐘 站 。 沙 中 綫 大 部 份 路 段 均 建 於 地 底 。  

 

5. 沙 中 綫 將 連 接 多 條 現 有 鐵 路 綫 ， 確 立 兩 條 策 略 性 鐵 路 走 廊 ， 分 別

為 「 東 西 走 廊 」 及 「 南 北 走 廊 」。（ 見 附 件 二 ）  

 

6. 東 西 走 廊 將 由 現 有 馬 鞍 山 綫 、 擬 建 的 沙 田 至 中 環 綫 的 大 圍 至 紅 磡

段 、 興 建 中 的 九 龍 南 綫 和 現 有 西 鐵 綫 組 成 。 乘 客 可 以 直 接 往 返 屯

門 及 烏 溪 沙 各 站 。  

 

7. 南 北 走 廊 由 現 有 東 鐵 綫 羅 湖 /落 馬 洲 至 紅 磡 段 和 擬 建 伸 延 過 海 的 沙

田 至 中 環 綫 紅 磡 至 金 鐘 段 組 成 。 通 車 後 南 北 走 廊 的 列 車 會 行 走 往

返 羅 湖 /落 馬 洲 至 金 鐘 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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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 綫 站  

 

8. 沙 中 綫 和 現 時 的 鐵 路 系 統 之 間 將 會 有 完 善 的 轉 車 安 排 ， 當 中 有 六

個 站 ， 即 大 圍 、 鑽 石 山 、 何 文 田 、 紅 磡 、 會 展 和 金 鐘 ， 可 供 乘 客

跨 月 台 或 以 扶 手 電 梯 跨 層 轉 乘 其 他 鐵 路 綫 。  

 

車 站  

 

轉 乘  

大 圍  東 西 走 廊 /南 北 走 廊   

鑽 石 山  觀 塘 綫  

何 文 田  擬 建 的 觀 塘 綫 延 綫  

紅 磡  東 西 走 廊 /南 北 走 廊  

會 展  計 劃 中 的 北 港 島 綫  

金 鐘  荃 灣 綫 /港 島 綫 /擬 建 的 南 港 島 綫 (東 ) 

 
公 眾 意 見  
 
9. 過 去 一 年 ， 港 鐵 公 司 就 沙 中 綫 九 龍 城 段 的 建 議 方 案 作 簡 介 和 收 集

意 見 。 除 了 大 部 份 要 求 盡 快 建 成 沙 中 綫 的 意 見 外 ， 亦 有 要 求 走 綫

更 靠 近 九 龍 城 舊 區 ， 並 建 議 將 出 入 口 設 置 於 舊 社 區 。 有 關 公 眾 建

議 的 走 綫 、 車 站 及 出 入 口 位 置 圖 ， 詳 見 附 件 三 。  
 
10.在 詳 細 考 慮 區 內 現 時 及 將 來 的 交 通 需 求 和 經 現 場 勘 察 後 ， 港 鐵 公

司 就 沙 中 綫 鑽 石 山 至 何 文 田 一 段 的 走 綫 ， 深 入 研 究 多 個 方 案 ， 並

提 出 修 訂 方 案 ， 作 進 一 步 諮 詢 。  
 
11.有 關 修 訂 方 案 的 走 綫 、 車 站 服 務 範 圍 、 出 入 口 及 通 風 井 位 置 圖 ，

詳 見 附 件 四 。  
 
原 有 方 案  
 
12. 原 建 議 走 綫 由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的 啟 德 站 開 始 ， 途 經 土 瓜 灣 道 ， 中 途

設 土 瓜 灣 及 馬 頭 圍 站 ， 然 後 穿 過 位 於 漆 咸 道 北 的 東 九 龍 走 廊 ， 到

達 位 於 前 山 谷 道 邨 的 何 文 田 站 。 全 綫 均 設 在 地 下 ， 工 程 包 括 興 建

隧 道 、 地 下 車 站 及 行 人 通 道 。  
 

13.原 建 議 的 啟 德 、 土 瓜 灣 和 馬 頭 圍 站 分 別 設 於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內 及 土



 3

瓜 灣 道 以 南 ， 皆 為 兩 層 深 的 地 下 車 站 。  
 
修 訂 方 案  
 
14.經 詳 細 研 究 後 ， 港 鐵 公 司 就 土 瓜 灣 和 馬 頭 圍 站 的 位 置 提 出 修 訂 方

案 。 修 訂 方 案 保 留 了 啟 德 站 的 原 建 議 位 置 ， 但 由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的

啟 德 站 開 始 ， 將 改 經 馬 頭 涌 道 和 馬 頭 圍 道 ， 土 瓜 灣 和 馬 頭 圍 站 亦

將 分 別 設 於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的 西 北 面 及 馬 頭 圍 道 以 南 ， 然 後 穿 過 位

於 漆 咸 道 北 的 東 九 龍 走 廊，到 達 位 於 前 山 谷 道 邨 的 何 文 田 站。全綫

均 設 在 地 下 ， 工 程 包 括 興 建 隧 道 、 地 下 車 站 及 行 人 通 道 。  
 
15.修 訂 的 走 綫 將 令 沙 中 綫 的 服 務 範 圍 更 加 貼 近 人 口 密 集 的 地 區 ， 令

更 多 居 民 可 以 更 方 便 地 享 用 鐵 路 服 務 。  
 
啟 德 站  
 
16.啟 德 站 將 設 於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內 。 初 步 建 議 為 兩 層 深 的 地 下 車 站 ，

上 層 是 車 站 大 堂 ， 下 層 則 是 中 央 月 台 。  
 
17.建 議 設 置 的 三 個 出 入 口 ， 連 接 未 來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內 的 基 礎 設 施 。

通 風 井 會 因 應 車 站 位 置 而 設 於 適 當 位 置 ， 外 觀 設 計 會 與 周 邊 環 境

融 合 。 啟 德 站 的 位 置 圖 ， 詳 見 附 件 五 。  
 
修 訂 的 土 瓜 灣 站  
 
18.修 訂 的 土 瓜 灣 站 將 設 於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的 西 北 方 ， 靠 近 世 運 道 。 初

步 建 議 該 站 為 兩 層 深 的 地 下 車 站 ， 上 層 是 車 站 大 堂 ， 下 層 則 是 中

央 月 台 。  
 
19.建 議 設 置 四 個 出 入 口 ， 其 中 一 個 出 入 口 將 設 於 世 運 道 旁 ， 連 接 擬

建 的 行 人 隧 道 ， 方 便 太 子 道 西 及 亞 皆 老 街 一 帶 的 居 民 使 用 。 另 一

個 出 入 口 將 以 行 人 通 道 接 駁 至 北 帝 街 ， 而 其 他 出 入 口 則 設 於 啟 德

新 發 展 區 內 ， 連 接 未 來 的 商 住 大 廈 及 多 用 途 體 育 館 等 基 礎 設 施 。  
 
20.車 站 的 通 風 井 會 設 於 擬 建 的 宋 皇 臺 公 園 及 啟 德 新 發 展 區 內 ， 而 外

觀 設 計 亦 會 與 周 邊 環 境 融 合 。 修 訂 的 土 瓜 灣 站 位 置 圖 ， 詳 見 附 件

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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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訂 的 馬 頭 圍 站  
 
21.修 訂 的 馬 頭 圍 站 將 設 於 馬 頭 圍 道 ， 在 馬 頭 圍 道 /土 瓜 灣 道 公 園 及 土

瓜 灣 市 政 大 廈 之 間 。 初 步 建 議 為 三 層 深 的 地 下 車 站 ， 上 層 是 車 站

大 堂 ， 中 層 和 下 層 則 是 單 側 式 月 台 及 路 軌 。  
 
22.建 議 設 置 的 四 個 出 入 口 ， 分 別 位 於 江 蘇 街 、 落 山 道 、 落 山 道 遊 樂

場 及 馬 頭 圍 道 /土 瓜 灣 道 公 園 。 為 建 造 車 站 出 入 口 ， 須 永 久 封 閉 江

蘇 街 ， 而 落 山 道 部 分 路 段 則 須 改 為 單 綫 行 車 。  
 
23.車 站 通 風 井 會 設 置 在 馬 頭 圍 道 /土 瓜 灣 道 公 園 內 和 落 山 道 遊 樂 場

（ 鄰 近 牧 愛 小 學 ）， 外 觀 設 計 亦 將 會 與 周 邊 環 境 融 合 ； 此 外 ， 亦 會

重 新 設 置 公 園 內 的 公 厠 。 修 訂 的 馬 頭 圍 站 位 置 圖 ， 詳 見 附 件 七 。  
 
方 案 比 較  
 
24.修 訂 方 案 將 可 服 務 更 多 土 瓜 灣 及 九 龍 城 舊 區 的 居 民 ， 令 更 多 市 民

可 使 用 鐵 路 服 務 ； 而 且 修 訂 方 案 所 影 響 的 公 用 設 施 較 少 。 但 在 施

工 期 間 ， 對 東 九 龍 走 廊 的 結 構 影 響 會 比 原 有 方 案 大 ， 不 過 ， 有 關

影 響 都 可 以 在 工 程 技 術 層 面 克 服 。  
 
25.至 於 兩 個 方 案 的 施 工 方 法 、 年 期 、 所 需 的 臨 時 支 援 工 地 和 對 環 境

的 影 響 等 則 相 若 。  
 
建 造 方 法  
 
26.所 有 車 站 均 須 以 明 挖 回 填 方 式 建 造 。 在 建 造 馬 頭 圍 站 時 ， 無 論 採

用 原 有 方 案 或 修 訂 方 案 ， 工 程 範 圍 皆 與 現 有 建 築 物 十 分 接 近 ， 並

預 期 施 工 期 間 會 令 路 面 產 生 不 平 均 沉 降 。 港 鐵 公 司 會 為 項 目 作 詳

細 評 估 ， 提 出 相 應 的 監 測 及 緩 解 措 施 。  
 
27.為 減 少 對 鄰 近 地 區 的 影 響 ， 由 土 瓜 灣 站 至 馬 頭 圍 站 之 間 的 隧 道 ，

無 論 採 用 原 有 方 案 或 修 訂 方 案，皆 建 議 採 用 隧 道 鑽 挖 機 挖 掘 隧 道。 
 
28.兩 條 走 綫 均 須 在 現 有 的 東 九 龍 走 廊 下 通 過 ， 這 一 段 隧 道 走 綫 須 以

明 挖 回 填 的 方 法 建 造 ， 並 且 進 行 東 九 龍 走 廊 地 基 改 動 工 程 。  
 
29.至 於 由 山 西 街 至 何 文 田 的 一 段 隧 道 ， 則 建 議 以 爆 破 方 法 挖 掘 。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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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時 的 山 西 街 臨 時 停 車 場 則 將 用 作 支 援 工 地 。  
 
臨 時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 
 
30.兩 項 方 案 均 須 在 馬 頭 圍 道 或 土 瓜 灣 道 以 明 挖 回 填 的 方 法 建 造 車 站

和 部 份 隧 道 ， 因 此 須 分 階 段 封 閉 馬 頭 圍 道 或 土 瓜 灣 道 的 行 車 綫 。

而 在 施 工 期 間 ， 開 挖 後 的 路 面 會 蓋 上 行 車 鐵 板 ， 以 減 低 對 土 瓜 灣

與 馬 頭 圍 附 近 一 帶 的 交 通 的 影 響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港 鐵 公 司 會 盡 力 減

低 鐵 板 路 面 所 造 成 的 噪 音 。  
 
31.在 進 行 東 九 龍 走 廊 地 基 改 動 工 程 期 間 ， 須 在 假 日 午 夜 時 間 全 綫 封

閉 東 九 龍 走 廊 ， 並 實 施 臨 時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。  
 
32.港 鐵 公 司 已 聘 用 獨 立 顧 問 公 司 進 行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， 詳 細 評 估

項 目 對 附 近 交 通 的 影 響 ， 及 為 項 目 作 出 相 應 的 緩 解 措 施 建 議 。  
 

臨 時 支 援 工 地  
 
33.工 程 期 間 ， 馬 頭 圍 道 /土 瓜 灣 道 花 園 、 土 瓜 灣 市 政 大 廈 遊 樂 場 、 落

山 道 遊 樂 場 、 宋 皇 臺 遊 樂 場 和 世 運 花 園 須 用 作 臨 時 工 地 ， 以 供 放

置 機 械 及 物 料 之 用 。 當 沙 中 綫 完 工 後 ， 這 些 支 援 工 地 將 會 回 復 原

貌 。  

 
34.由 於 工 程 所 產 生 的 泥 石 數 量 龐 大 ， 即 使 採 用 躉 船 每 日 運 走 泥 石 的

方 式 ， 亦 需 要 一 些 支 援 工 地 存 放 未 能 即 日 運 走 的 泥 石 。 部 份 泥 石

經 處 理 後 ， 可 用 作 填 料 或 製 作 混 凝 土 的 碎 石 。 因 此 ， 港 鐵 公 司 同

時 建 議 在 啟 德 的 舊 機 場 範 圍 內 設 置 支 援 工 地 ， 作 物 料 儲 存 、 設 置

混 凝 土 配 料 及 攪 拌 設 備 及 碎 石 機 之 用 。 預 計 支 援 工 地 的 面 積 約 為

20 公 頃 。 有 關 泥 石 儲 存 庫 、 碎 石 設 施 及 混 凝 土 廠 的 位 置 ， 詳 見 附

件 八 。  
 
35.若 未 能 在 香 港 找 到 合 適 的 支 援 工 地 儲 存 物 料 及 設 置 混 凝 土 配 料 及

攪 拌 設 備 和 碎 石 機 ， 便 需 要 由 外 地 輸 入 填 料 及 碎 石 ， 沙 中 綫 的 建

造 時 間 將 會 有 所 延 誤 ； 而 且 ， 亦 需 支 付 額 外 費 用 ， 包 括 運 送 泥 石

往 內 地 、 以 及 由 外 地 購 買 建 築 材 料 的 費 用 及 運 輸 費 用 。  
 
躉 船 轉 運 站  
 

36.由 於 沙 中 綫 及 觀 塘 綫 延 綫 的 車 站 及 隧 道 工 程 主 要 在 地 底 進 行 ， 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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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將 有 大 量 從 地 底 掘 出 的 泥 石 需 要 運 走 。 為 減 輕 工 程 期 間 對 區 內

道 路 及 整 體 交 通 的 影 響 ， 我 們 建 議 將 從 工 地 掘 出 的 泥 石 ， 以 陸 路

的 最 短 途 徑 運 往 沿 海 之 躉 船 轉 運 站，再 經 海 路 運 往 指 定 之 卸 泥 區。 
 
37.初 步 預 計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底 至 二 零 一 四 年 沙 中 綫 建 造 期 間 ， 須 於 九

龍 城 區 設 置 兩 個 臨 時 躉 船 轉 運 站 ， 分 別 位 於 九 龍 城 海 心 公 園 附 近

的 臨 時 停 車 場 及 啟 德 的 舊 機 場 跑 道 (詳 見 附 件 八 )，以 減 輕 運 泥 車 對

區 內 道 路 交 通 的 負 荷 。 上 述 兩 個 地 點 都 遠 離 民 居 ， 且 接 近 九 龍 城

區 內 各 個 施 工 地 點 ， 使 運 泥 車 可 以 以 最 短 的 距 離 ， 由 施 工 地 點 將

泥 石 運 送 至 躉 船 轉 運 站 。  
 
38.港 鐵 公 司 亦 會 與 運 輸 署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、 路 政 署 等 有 關 部 門 商 討 運

泥 車 運 送 的 路 綫 及 交 通 安 排，以 減 低 施 工 期 間 對 區 內 交 通 的 影 響。 
 
39.了 解 到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有 計 劃 在 浙 江 街 休 憩 用 地 (即 位 於 九 龍 城

海 心 公 園 附 近 的 臨 時 停 車 場 的 擬 建 臨 時 躉 船 轉 運 站 )進 行 海 濱 優 化

工 程 ， 港 鐵 公 司 建 議 將 有 關 工 程 分 階 段 進 行 。 為 了 令 區 內 居 民 得

以 盡 快 享 用 康 樂 設 施 ， 港 鐵 公 司 將 於 海 心 公 園 附 近 的 臨 時 停 車 場

預 留 部 分 土 地 ， 給 予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進 行 第 一 階 段 的 海 濱 優 化

及 發 展 休 憩 用 地 工 程 之 用 。 而 預 留 的 土 地 足 以 設 置 四 個 標 準 的 網

球 場 ， 以 紓 緩 區 內 對 康 樂 設 施 的 需 求 。  
 
40.港 鐵 公 司 在 完 工 後 會 還 原 這 些 土 地 。 其 中 九 龍 城 海 心 公 園 附 近 的

臨 時 躉 船 轉 運 站 將 歸 還 予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進 行 第 二 階 段 的 海 濱

優 化 及 發 展 休 憩 用 地 工 程 ； 而 啟 德 的 舊 機 場 跑 道 的 臨 時 躉 船 轉 運

站 亦 會 歸 還 政 府 發 展 。  
 
環 境 保 護  
 

41.港 鐵 公 司 會 確 保 沙 中 綫 的 設 計 、 建 造 及 營 運 均 符 合 有 關 環 境 保 護

條 例 及 守 則 ， 並 會 採 取 各 種 可 行 措 施 ， 減 低 工 程 對 公 眾 及 環 境 的

影 響 。 港 鐵 公 司 已 聘 用 獨 立 顧 問 公 司 進 行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研 究 ， 詳

細 評 估 項 目 對 附 近 環 境 的 影 響 ， 及 為 項 目 作 出 相 應 的 緩 解 措 施 建

議 。  
 
42.部 分 工 程 須 使 用 爆 破 方 法 建 造 ， 港 鐵 公 司 會 按 相 關 法 例 ， 嚴 格 處

理 工 程 所 需 的 爆 炸 品；沿 綫 可 能 受 影 響 的 古 舊 建 築 (如 龍 津 石 橋 )，

亦 會 按 文 物 專 家 所 提 出 的 研 究 結 果 ， 小 心 處 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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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地  
 
43.在 已 發 展 的 舊 區 興 建 新 鐵 路 ， 無 可 避 免 會 觸 及 部 分 現 有 的 建 築

物 。 無 論 是 採 用 原 有 或 修 訂 方 案 ， 均 可 能 涉 及 徵 收 私 人 土 地 。 至

於 具 體 需 要 徵 地 的 範 圍 ， 則 有 待 土 地 勘 探 及 詳 細 設 計 工 作 完 成 後

方 可 進 一 步 確 定 。  
 
公 眾 諮 詢  
 
44.港 鐵 公 司 將 展 開 的 公 眾 諮 詢 ， 包 括 安 排 巡 迴 展 覽 、 居 民 大 會 等 活

動 ， 向 公 眾 介 紹 沙 中 綫 及 聽 取 市 民 的 意 見 。  
 
45.為 宣 傳 是 次 地 區 諮 詢 工 作 ， 港 鐵 公 司 建 議 與 九 龍 城 區 議 會 攜 手 合

作 ， 包 括 在 區 內 張 貼 海 報 及 懸 掛 橫 額 、 邀 請 區 內 居 民 及 相 關 的 地

區 和 居 民 團 體 參 與 展 覽 和 居 民 大 會 ， 就 沙 中 綫 九 龍 城 段 的 修 訂 方

案 發 表 意 見 ， 以 期 令 沙 中 綫 的 規 劃 更 符 合 社 區 需 要 。  
 
結 論  
 
46.沙 中 綫 途 經 啟 德 、 九 龍 城 、 土 瓜 灣 、 馬 頭 圍 和 何 文 田 一 帶 ， 支 援

啟 德 新 發 展 區 的 建 設 項 目 ， 並 活 化 九 龍 城 和 土 瓜 灣 等 舊 區 。  
 
47.懇 請 各 委 員 備 悉 及 支 持 沙 中 綫 有 關 工 程 及 公 眾 諮 詢 計 劃 。  
 
 
 
港 鐵 公 司  
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二 十 一 日



 

附 件 一  
 

沙 田 至 中 環 綫  



 

附 件 二

「 東 西 走 廊 」 及 「 南 北 走 廊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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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例:

公眾建議的走綫及車站位置

公眾建議的出入口位置

原有方案的走綫及車站位置

啟德新發展區

附 件 三  

公 眾 對 土 瓜 灣 和 馬 頭 圍 站 位 置 的 建 議  



 

附 件 四  
 

修 訂 方 案  
車 站 服 務 範 圍 、 出 入 口 及 通 風 井 位 置  



 

附 件 五  

啟 德 站  



 

附 件 六  
 

修 訂 的 土 瓜 灣 站  



 

落山道遊樂場

馬頭圍道/土瓜灣道公園 

江蘇街

落山道

附 件 七  

修 訂 的 馬 頭 圍 站  



 

 
附 件 八  

主 要 臨 時 支 援 工 地  


